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026 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5)佑字第 043 號 
主旨:交通部觀光署委外辦理「115年旅行業經理人訓練」即日起受理報名，敬請查

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5 年 2月 24 日觀業字第 1153000586 號函辦理。 

2. 該署業委外辦理 115 年旅行業經理人訓練，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各代訓單
位（詳附件），代訓單位資訊亦可至該署行政資訊網下載
（https://admin.taiwan.net.tw/→業務資訊→教育甄試訓練→導遊、領隊
人員、旅行業經理人訓練→115 年旅行業經理人訓練代訓機構一覽表）。 

3. 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條規定，參訓對象資格如下： 

(1)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曾任旅行業代表人 2年以上者。 

(2)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曾任海陸空客運業務單位主管 3年以
上者。 

(3)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曾任旅行業專任職員 4年或領隊、導
遊 6年以上者。 

(4)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或 2年制專科學校、3年制專科學校、
大學肄業或 5年制專科學校規定學分 3分之 2以上及格，曾任旅行業代表人
4年或專任職員 6年或領隊、導遊 8年以上者。 

(5)曾任旅行業專任職員 10年以上者。 

(6)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曾在國內外大專院校主講觀光專業課
程 2年以上者。 

(7)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曾任觀光行政機關業務部門專任職員
3年以上或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曾任觀光行政機關或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業務部
門專任職員 5年以上者。 

(8)曾經本署前身交通部觀光局辦理旅行業經理人訓練合格人員，連續 3年未
在旅行業任職，需重新參加訓練者。 

(9)大專以上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觀光科系畢業者，前述第(二)至(四)項之年
資，得按其應具備之年資減少 1年。 

4.報名方式：符合前述資格欲報名參訓者，應備妥所需資料，以親臨、郵寄、傳
真或網路等方式向各代訓單位完成報名作業。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